方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涉企检查事项清单（试行）

	序号
	涉企检查事项名称
	涉企检查法律依据

	1
	对医疗器械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等环节开展飞行检查
	《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设区的市级、县级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医疗器械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2
	对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的企业和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第三方平台实施的行政检查
	《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设区的市级、县级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医疗器械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3
	对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和经营企业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的行政检查
	《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设区的市级、县级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医疗器械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4
	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据检验检测机构年度监督检查计划，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5
	电子商务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工作。

	6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是否如实记载维护保养和故障处置情况，建立维护保养和故障处置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7
	电梯检验检测机构是否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开展检验检测，对接市电梯安全智慧监管服务平台，及时上传检验检测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8
	除不可抗力外，承担法定救援责任的电梯维护保养单位是否按照时限到达现场实施救援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9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是否在电梯控制系统中设置或者变相设置技术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10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是否出租、出借电梯维护保养资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11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是否将电梯日常维护保养业务转包、分包，或者变相转包、分包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12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是否与电梯使用单位签订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13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进行现场作业时，持证作业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作业现场应当设立警示标志，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保证作业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14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是否在业务所在地有固定的经营场所，配备与其工作量相适应的作业人员、施工设备、检测仪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15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在本市开展电梯日常维护保养业务的，是否将资质证书、驻本市办公地点及负责人联系电话、作业人员证书、仪器设备、应急救援电话等内容书面告知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上述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16
	电梯轿厢内设置的广告，是否影响电梯安全使用性能，是否遮挡电梯使用标志、安全使用注意事项、警示标志、应急救援标识和投诉电话等公用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17
	电梯使用单位是否在电梯轿厢门和层门设置除安全警示标志外的文字、图片和视频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18
	电梯使用单位发生变更的，原电梯使用单位是否在三十日内将电梯安全技术档案主动移交现电梯使用单位，并配合现电梯使用单位办理使用登记变更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19
	电梯停用的，是否及时公示停用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20
	电梯使用单位是否在电梯显著位置标明维护保养单位的名称和救援电话、电梯安全使用注意事项、警示标志、登记标志、应急救援标识、投诉电话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21
	电梯使用单位是否按照规定设置电梯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的电梯安全管理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22
	用电梯轿厢、井道、机房和机器设备间等地是否实现通信信号覆盖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23
	原制造单位已经注销、不再具有相应资质或者没有能力进行改造、修理的，电梯产权单位是否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生产单位实施改造、修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24
	受委托单位是否转委托或者变相转委托电梯安装、改造、修理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25
	电梯制造单位是否设置影响电梯安全运行的技术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六条第三款：高耗能的特种设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实行节能审查和监管。
《南阳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律规定，对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等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检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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